
    部落格專欄作家申請書 

1. 請列印次頁之【部落格專欄作家申請書表格及服務條款】共 2 頁，詳細填寫，並將服務條款用印後，

附上兩篇符合部落格主題之文章，以郵寄或傳真方式，回傳智邦生活館辦理。 ※※※※    申請內容模糊不清或填寫不詳實者申請內容模糊不清或填寫不詳實者申請內容模糊不清或填寫不詳實者申請內容模糊不清或填寫不詳實者，，，，恕難以受理恕難以受理恕難以受理恕難以受理    ※※※※ 

傳真：02-2771-8076 

地址：台北市 10694 大安區光復南路 102 號 13 樓         

 

2. 填寫說明： 

① 基本資料欄位請逐一詳實填寫，以便資格審查及確認。(應填項目空白，將影響審核是否通過) 

② 請詳閱服務同意條款後，同意所載約定內容並用印蓋章。(用印不符者無效，恕不受理) 

③ 請附上兩篇符合部落格主題之文章。(先行 Email 亦可) 
 

3. 申請書會由專人為您處理，在傳真（郵寄）申請書之後，請主動來電確認。客服人員會再跟您說明並

確認申辦程序。 

    

申辦作業流程申辦作業流程申辦作業流程申辦作業流程：：：：    

 

 

 

 

4. 資料審查無論通過與否，均會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單位。 

 

5. 有關申請的相關問題，或需要特殊協助，請 Email 至 blog@corp.url.com.tw  

 

 

 

 

 

智邦生活館智邦生活館智邦生活館智邦生活館   客戶服務中心客戶服務中心客戶服務中心客戶服務中心   敬上敬上敬上敬上 

郵寄 or 傳真 申請書 

來電確認 收到申請書 

承辦人代為訂購（無須付款） 

完成作業以 Mail 方式通知管理者信箱 

資料審查 約一～三日 



    部落格專欄作家申請書 基基基基    本本本本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部 落 格 名 稱  聯 絡 人 姓 名  聯 絡 電 話  手 機  聯 絡 地 址  部 落 格 簡 介  
資 訊 調 查 1. 請問您的部落格是否僅有一位作者？ □ 是   □ 否，兩人以上 2. 請問網站、信箱是否有專人管理？   □ 是   □ 否 3. 請問是否有專職資訊技術人員？     □ 是   □ 否 4. 是否需要協助進行網站美化？       □ 是   □ 否 5. 是否有發行電子報的需要？         □ 是   □ 否 申申申申    購購購購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管理者帳號                                         @@@@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請填入請填入請填入請填入兩個兩個兩個兩個可正常收發信件之完整可正常收發信件之完整可正常收發信件之完整可正常收發信件之完整 Email)Email)Email)Email)                                            @@@@                                                                                                        ((((備備備備用用用用，，，，請請請請與上方與上方與上方與上方 EmailEmailEmailEmail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網域名稱 http://www.http://www.http://www.http://www.                                                                                                                                            ((((網站網址網站網址網站網址網站網址，，，，建議使用建議使用建議使用建議使用付費網址付費網址付費網址付費網址))))    贊助案型  Linux  Linux  Linux  Linux 進階網站進階網站進階網站進階網站 A  A  A  A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不包含企業信箱）    附件 □ 兩篇符合部落格主題文章 (可先 Email) □ 申請書及服務條款（請用印完成），共 2 頁    注注注注    意意意意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1. 智邦生活館保留審核是否給予贊助的權利。 

2. 受贊助之單位，需同意於官方網站首頁上註明「本服務由智邦網站代管提供」之圖文連結。 

3. 網站空間之使用，請遵守服務條款規定，違反者立即終止贊助並關閉服務。 訂訂訂訂    單單單單    資資資資    訊訊訊訊            (以下由承辦人員填寫)                                             □ 新申請  □ 續約    
 客戶編號：                                                                                                                              

 訂單編號：                                 

 登記網址：                                                                                                                                    
 購買金額：                                                                                                                              

 

部落格類別： □ 兩性  □ 命理  □ 彩妝  □ 部落格經營 □ 不動產  □ 網站 e 化建置  □ 其他                 ※ 文章摘要：   簽簽簽簽    辦辦辦辦    流流流流    程程程程    客服部門 ←      技術部門 ←      稽 核 ←      承辦人     審核及意見 □ 文件審查（文件齊備及審核）   □ 意見：     



    部落格專欄作家申請書 

服務同意條款 智邦生活館保留隨時修改本服務規範之權利，本公司於修改服務規範時，將於本頁公告修改，並以電子郵件通知使用本公司提供各項服務之用戶（以下簡稱用戶）。若用戶繼續使用本服務，則視為用戶已瞭解並同意接受本規範該等增訂或修改內容之拘束。  壹壹壹壹、、、、業務說明業務說明業務說明業務說明  「本服務」係指智邦生活館（易達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提供企業加值服務之業務，用於贊助頻道專欄作家使用，並協助推廣專欄作家文章於智邦生活館首頁、相關頻道或電子報。  貳貳貳貳、、、、服務使用規範服務使用規範服務使用規範服務使用規範  一、申請使用本公司服務之使用者，同意遵守本公司企業加值服務規範所訂定之範圍：  

h t t p : / /hos t i ng .u r l . c om . tw/ t e rm s _o f_use .h tm l  二、本服務僅提供與本公司認定之符合申請資格之用戶使用，並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 .  專欄作家：文章主題符合本公司贊助之議題，且能夠持續每月發表一至兩篇文章。  

2 .  專案贊助：由本公司認定且主動發函邀請之專欄作家。  三、本服務使用之限制：  

1 .  網站 (部落格 )內容或連結禁止登載項目，包含但不限於政治、政黨、宗教活動及血腥、暴力、色情。 

2 .  本方案不得用於架設商業營利性質網站，但弱勢團體且營收用於最基本之維運者，不在此限。  

3 .  網站流量超過每月上限 30GB，用戶請自行選擇轉為付費服務。特殊狀況者，得與本公司協商變更專案贊助方式。  四、用戶必須於網站啟用後三十日內，無論網站建置完成與否，均必須於網站贊助使用期間，遵守網站連結約定：  

1 .  於部落格邊欄上方（ eyeba l l 位置）張貼甲方所提供的廣告乙組。  

2 .  於部落格邊欄上方（ eyeba l l 位置）張貼專欄作家貼紙。  五、著作權相關約定：  

1 .  用戶使用本服務，同意無償提供本公司摘錄或引用贊助網站上發表文章及電子報內容，使用於本公司相關網站或發行之電子媒體，且發表之文章本公司有優先出版書籍之權利。  

2 .  用戶之著作除因涉及爭議或本公司停止、變更服務而不再使用時，用戶同意本公司得將其已在網站刊出著作納入資料庫中，本公司可持續使用。  

3 .  用戶所提供之文章或商品、標示、照片、型錄、及其他資料均需符合公平交易法、消費保護法、著作權法、專利權、商標及智慧財產權法及其他一切相關法令，擔保並無侵害第三人該等法律保障之權利或違反法令規定，若因此而引起之糾紛或訴訟，概由用戶自行負責進行協商、取得授權、損害賠償或自行接受法律處罰等必要行為；於爭議未決期間，本公司並有權暫停刊載用戶著作，若因用戶未妥適處理而使本公司受有損害時，用戶並應賠償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所有損害。  

 參參參參、、、、  障礙之責任歸屬障礙之責任歸屬障礙之責任歸屬障礙之責任歸屬  本服務之提供，無論任何因素發生時暫停或中斷提供服務之狀況，用戶不得因此而要求任何補償或賠償。 肆肆肆肆、、、、  啟用啟用啟用啟用、、、、續約續約續約續約及終止及終止及終止及終止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一、用戶必須填具部落格專欄作家申請書及服務同意條款，提出申請本審核通過後，方得啟用本服務。  二、用戶每年應於到期前提出續約申請，請依規定填據申請表格及同意條款辦理。  三、用戶於贊助期間違反本服務使用之限制，或贊助資格不符時，本公司得立即終止贊助並關閉本服務。 伍伍伍伍、、、、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用戶使用網路業務所生之一切紛爭，同意放棄先訴抗辯權，並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網站網址： h t t p : / /www.                  申請單位負責人：         用印  申請單位：              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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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兩篇符合部落格主題之文章 

 

 


